
2016届毕业生校园卡退款申请表
	个人信息

	姓       名
	
	性    别
	

	学       号
	
	院    系
	

	身 份 证 号
	
	联系电话
	

	银行卡信息（仅限本人中国工商银行长春市本地借记卡）

	银 行 卡 号
	
	开 户 名
	

	以上信息均为必填项，须由申请人本人认真填写，真实、有效，不得涂改。

	业务受理信息

	申请销户日期
	年  月  日

	受   理   人
	
	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退款业务说明

	1、此业务仅适用于校园卡系统未做销户、在离校之前无法消费完卡内余额的离校毕业生；
2、申请退款时，本人须准确、完整填写此表（办理时领取），并出具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正反面复印件）、校园卡（原件、正面复印件）、本人中国工商银行长春市本地借记卡（原件、正面复印件），不接受其他人代办；
3、校园卡退款仅接受中国工商银行长春市本地借记卡作为退款银行卡，不支持现金退款；
4、校园卡金融（充值、消费）功能自退款办理日期起冻结，停止使用；
5、遵循中国人民银行电子钱包类金融卡的有关规定，为保障“校园一卡通系统”资金安全，校园卡冻结7天后方可退款，财务部门转账工作需2个工作日，因此校园卡退款到账日期为退款办理日期起10个工作日内；
6、因受退款到账日期所限，须确保退款用银行卡保持正常交易功能。因个人信息有误或银行卡等原因造成退款失败的金融损失由申请人自行承担；
7、校园卡退款金额以销户时系统记录为准；
8、校园卡退款后，系统自动销户；
9、校园卡丢失、损坏、销户等，无法办理退款业务；

	注明：申请人签字视为同意以上条款，并保证个人信息准确无误！

	申  请  人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